
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办法问答(汇综发[2008]142 号和汇综发[2011]88 号) 

 

1. 企业申请资本金结汇前，必须确保哪些事项？ 

答：外商投资企业向银行申请资本金结汇，事先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办理资本金验资。会计师事务所须通过

国家外汇管理局直接投资外汇业务信息系统办理验资。 

 

2. 企业申请资本金结汇，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答：有实际对外支付需求的资本金结汇或者大于 5 万美元用于备用金周转的资本金结汇, 企业需要提供以

下文件: 

（一）结汇申请书； 

（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 IC 卡； 

（三）“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支付命令函”（请向银行索取标准格式）； 

（四）资本金结汇后的人民币资金用途证明文件（包括商业合同或收款人出具的支付通知，支付通知应含

商业合同主要条款内容、金额、收款人名称及银行账户号码、资金用途等）； 

（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近一期验资报告（须附外方出资情况询证函的回函）； 

（六）1. 前一笔资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按照支付命令函对外支付的相关凭证原件； 

2.“上次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使用情况明细清单”（请向银行索取标准格式） 

3. 加盖企业公章或财务印章的发票等有关凭证的原件。若该笔结汇为一次性或分次结汇中的最后

一笔，企业须于结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银行提交前述材料。 

4. 加盖结汇企业公章或财务印章的税务部门网络发票真伪查询结果打印件或税务机关出具的发票

真伪鉴别证明材料。 

（七）银行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材料，若有等值 5万美元（含）以下用于备用金结汇的，企业无需提交（四）

和（六）项文件。 

 

3. 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需要递交上述材料？ 

答：除等值 5 万美元（含）以下用于备用金结汇的，企业无需提交（四）、（六）项文件外，其他材料为必

须递交材料。且企业以备用金名义结汇的，每笔不得超过等值 5 万美元，每月不得超过等值 10 万美元。

但在操作下一笔非备用金结汇时须提供备用金结汇前的资本金结汇的（四）、（六）项文件。 

 

４．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划出有何规定? 

答：资本金结汇用于本企业备用金周转、工资奖金发放的，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可在企业自身的人民币账

户留存；对于不可留存的资金： 

- 若资本金账户及人民币账户开立在同一家银行的，结汇银行必须当日办理完毕结汇、人民币资金入账及

对外支付划出手续。 

- 若资本金账户及人民币账户不在同一家银行，请企业于 2 个工作日内（含划入当日）将支付命令函提供

给人民币资金划入银行，该银行据此办理该笔资金的对外支付划转手续。 

 

５ 企业申请资产变现专用外汇账户结汇, 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答：（一）结汇申请书； 

（二）“资产变现专用外汇账户资金的支付命令函”（请向银行索取标准格式）； 

（三）结汇后的人民币资金用途证明文件； 

（四）1.前一笔资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按照支付命令函对外支付的相关凭证； 

2.“上次资产变现专用外汇账户资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使用情况明细清单”（请向银行索取标准

格式）； 



3.加盖企业公章或财务印章的发票等有关凭证的复印件。若该笔结汇为一次性或分次结汇中的最后

一笔，企业应当于结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银行提交前述材料。 

 

6. 我公司须提交该核实材料证明资本金已验资吗？验资由谁完成？ 

答：是的，验资需由会计师事务所完成。 

 

7. 资本金结汇后使用应该注意哪些情况？ 

答：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须在政府审批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使用，除另有规定外，结汇所

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商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境内股权投资，

其资本金的境内划转须经外汇局核准后才可办理。除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以资本金

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买卖非自用境内房地产。外商投资企业以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证券投资，

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8．当企业在资本金结汇支付后发生退货、撤销交易和发票作废等情况，应如何处理？   

答：企业资本金结汇支付后发生退货、撤销交易和发票作废等情况的，企业应在上述情况发生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报送原结汇银行。 

 

9. 除以上事项外，在办理资本金结汇时还须注意哪些要点？ 

答：企业资本金累计结汇额（含备用金）与该资本金账户已付汇（含境内划转）金额之和达到账户贷方累

计发生额 95%的，须提供上述结汇所对应的发票等凭证原件及所有凭证的真伪鉴别材料，在银行审核所有

凭证的无误后，并在企业结汇申请书上加注“已核实账户内 95%资金结汇发票（不含付汇）”字样、日期及

银行业务章后，方可按支付结汇制要求办理余下的资本金结汇或付汇手续。 

 

10.资本金结汇不得用于哪些用途？ 

1） 禁止以支付土地保证金名义为外资企业办理资本金结汇业务。此类业务须凭外汇局签发的外汇资

金境内原币划转核准件为企业办理。 

2） 禁止以股权投资名义为外资创投企业办理资本金结汇业务。 

3）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 

4）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发放委托贷款和用于归还企业间贷款、代垫

款。 

5）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在政府审批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之外使用。 

6） 外商投资担保公司不得以担保、保证金名义办理资本金结汇，保证金应以原币形式划转至银行外

币保证金账户。 

7）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向银行偿还未使用的人民币贷款。 

8） 暂不批准外商投资企业以资本金结汇支付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经常项目支出。若遇此业务需求，银

行需了解申请企业的成立时间与经营范围，其外国投资者的具体背景与申请结汇规模等，并及时反馈

至当地外汇局。 

9） 除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以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购买非自用境内房地

产。 

 

 

 


